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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院教通字„2022‟42号 

 

 

关于开展2022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、本科
课程教学案例库、本科教材建设立项有关

工作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加强课程建设，深化教学改革，鼓励教师积极创新教

学方法，提高学校本科教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，实现全员

育人、全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，并扎实推进本科教育综合改

革，全面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, 学校决定开展 2022 年校

级一流本科课程、本科课程教学案例库、本科教材建设立项

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2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 

（一） 申报范围及数量 

1.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的本科课程，包括

思想政治理论课、通识课、学科基础课、专业课以及独立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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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的本科实验课程和集中实践课程等均可申报。 

2.拟立项建设 50 门左右校级一流课程，其中线上一流

课程不超过 5 门，线下一流课程不超过 10 门，线上线下混

合式一流课程不超过 30门，社会实践一流课程不超过 5门，

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不超过 5门。省级一流课程从校

级一流课程中择优推荐。已获评的省级、国家级一流课程不

重复立项校级建设。 

(二)申报条件 

1.申报资格条件 

（1）申报课程须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

建设和完善，每门课程选择一类进行申报。 

（2）申报线上一流课程类型须课程已上线社会公众平

台且运行数据良好。 

（3）申报课程负责人须为我校正式聘用的专任教师，

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博士学位青年骨干教师可不

受此职称限制），具有 2年及以上本科课程主讲经历。 

（4）申报课程负责人只能申报 1 门课程，团队成员不

能参与超过 2门（含负责人）课程的申报。 

（5）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未选用“马克思主义理论

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”的课程不可申报。 

（6）省级及以上一流专业、认证专业所属课程限报三

门，其他专业限报两门，思想政治理论课、学科基础课、通

识课（公共课）不限报。 

2.申报课程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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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课程须符合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

意见》（教高[2019]8 号）“推荐条件”要求的教学理念、课

程教学团队、课程目标、课程教学设计、课程内容、教学组

织与实施、课程管理与评价等 7个方面基本要求。 

对符合以下条件的课程优先支持：注重课程思政，深入

挖掘专业课程思政元素，在课程内容及讲授中有机融入思政

元素，注重培养学生家国情怀、社会责任、科学精神、职业

操守、历史文化等素养，在教学实践中取得良好育人成效的

课程。 

（三）进度安排 

序号 具体内容 时间安排 

１ 各教学单位提交《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推荐汇总表》电子

版及纸质一式一份至教务处课程与教材建设科。文件命名格

式：“学院名+校级一流课程申报推荐汇总表”。 
11月5日前完

成 
２ 各教学单位统一提交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材料（包括申报

书及支撑材料，含“说课”视频）电子版报送至教务处课程

与教材建设科。（文件命名格式：学院名+校级一流课程申报

材） 

３ 评审及公示 11月7-20日 

详细内容参见附件 1 中《关于开展 2022年校级一流本科

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》。 

 

二、2022年本科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工作 

（一）申报范围及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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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案例库建设主要以课程为单位，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专

业特点开展研究，范围包括学校所有本科专业现有培养方案

中适宜案例教学的课程。 

2.本次拟立项 10项校级本科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。 

（二） 申报条件 

1.案例库负责人应由学校专任教师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

业技术职务（博士学位青年骨干教师可不受此职称限制）。

负责人或团队须系统讲授过所申报的课程或相关课程，在课

程相应领域（专业）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教学效果良好，

鼓励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事业人员作为项目组成员。 

2.案例库建设中所涉及的案例应符合真实性、典型性、

客观性、启发性、先进性和创新性的要求，成果应能够在课

程教学中运用，并可在相关专业范围内共享。 

（三）进度安排 

序号 具体内容 时间安排 

１ 

各教学单位提交《本科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立项申

报推荐汇总表》纸质一式一份及电子版报送教务处

课程与教材建设科。（电子版文件命名格式：学院名

+教学案例库汇总表） 
11月 5日前完成 

２ 

各教学单位统一提交《本科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立

项申报书》纸质一式 5 份及电子版报送教务处课程

与教材建设科。文件命名格式：“学院名+课程教学

案例库申报书汇总” 

3 评审及公示 11月 7日-20 日 

详细内容参见附件 2 中《关于开展 2022年本科课程教学

案例库建设工作的通知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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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2022年本科教材建设立项工作 

（一）申报范围及数量 

1.教材所对应的课程应是当前正在使用的本科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所涵盖的课程。重点实践教学类课程教材。 

2.解决教学急需、填补学科专业空白的教材。 

3.已有书稿的可考虑优先立项资助。 

4.本次拟立项 5-10 项校级本科教材建设项目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 

1.教材主编应来自教学一线的在编在岗教师，教学经验

丰富，教改思路清晰，责任心强，具备副教授以上职称，主

讲相应课程 2轮以上。 

2.同一申报者只允许申请一个项目。 

3.已入选校级及以上各类教材建设项目的教材，不再重

复支持。 

（三）进度安排 

序号 具体内容 时间安排 

１ 

各教学单位提交《本科教材建设立项申报推荐汇总表》电子

版及纸质一式一份至教务处课程与教材建设科。文件命名格

式“学院名+教材建设立项汇总表”。 
11月5日前完

成 

 
２ 

各教学单位统一提交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材建设立项

申报书》（纸质一式 5 份）（含电子版）报送教务处课程与教

材建设科。文件命名格式：“学院名+教材建设申报书” 

３ 评审及公示 11月 7-20日 

详细内容参见附件 3 中《关于开展 2022本科教材建设立

项工作的通知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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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程珍华，电话：8512720 

 

 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 2022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的

通知 

2.关于开展 2022 本科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立项工

作的通知 

3.关于开展 2022年本科教材建设立项工作的通知 

 

 

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

2022 年 10 月 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 5日印发 


